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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情况

1.1 任务来源

铊及其化合物毒性强，对人体健康危害大。近年来涉铊环境污染事件多发，为加强工业

废水铊污染防控，2017年 8月，原环境保护部水环境管理司制订《涉铊重点行业排放标准

修改工作方案》，拟以标准修改单的形式，分批修改涉铊重点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纳入

铊排放限值和相应管理要求。《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废水中增加

总铊污染物的控制要求修改单被纳入 2020年度国家生态环境标准计划项目。经立项审批，

修改任务由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牵头，联合生态环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和江苏省生态环境

评估中心（江苏省排污权登记与交易管理中心）等两家单位共同承担。

1.2 工作过程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1）文献调研与资料收集。广泛搜集查阅国内外铊污染治理防控相

关文献资料，共查阅相关文献及报告近百份。（2）实地调研。赴江苏、广东、湖南、广西等

省份开展实地调研与座谈。（3）专家咨询。组织技术专家进行座谈交流，了解行业现状，研

讨废水中铊排放限值、处理技术和监管要求等内容，广泛听取相关专家及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4）开题论证。2019年 8月 30日，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在京组织召开了《钢铁工业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修改单开题论证会，论证委员会一致通过该标准修改

单的开题。（5）修改单及编制说明起草。2020年 2月 24日，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在京

组织召开了《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修改单技术审查会。征求意见

稿通过了技术审查并按照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修改单及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修订必要性分析

2.1 防范涉铊水环境风险，加强工业废水铊污染防控

近年来涉铊环境污染事件多发，对人民群众饮水安全等造成了一定影响。这些事件中铊

污染物基本为含铊矿石的采选和冶炼，以及使用含铊原辅料行业的生产活动产生，大部分为

含铊废水排放造成，少数为含铊灰渣随雨水冲刷进入河流造成。铊污染排放若不加以管控，

则会引起部分河段，特别是下游河段的铊浓度异常。我国河流众多，沿河、沿海地区人口密

集，为保障饮用水安全，保护人体健康，防范跨地区、大范围的涉铊水环境异常事件，有必

要加强涉铊行业含铊废水管控。当前，仅部分省份出台地方标准无法满足风险防控的要求，

因此，从国家层面针对涉铊行业废水排放增加总铊控制要求具有必要性。

2.2 提高钢铁行业污染防治水平，推动含铊废水的治理

钢铁行业是涉铊行业之一。钢铁烧结工艺环节原料中若含铊较高，通过烧结生产高温下

易挥发（大于 320 ℃开始挥发）进入烟气，烟气脱硫环节若采用湿法脱硫，烟气中的铊绝大

部分会进入喷淋液中产生含铊废水。湖南、江苏、广东等省份在钢铁行业脱硫废水中曾检测

到总铊浓度高值，最高达到 13 mg/L。钢铁行业生产产生的含铊废水若直接排入外环境，将

会威胁周边环境质量。因此，有必要在钢铁行业废水排放标准增加总铊排放限值，推动企业

治理含铊废水，提高钢铁行业污染防治水平。

2.3 完善标准体系，提供环境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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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生态环境部组织相关单位完成了钢铁系列排放标准（7项）实施评估，其中对

GB 13456-2012的评估指出，GB 13456-2012制订时期，受当时研究文献和监测数据的局限，

未考虑脱硫废水总铊管控要求，评估结论建议以修改单形式发布地方反映较为集中的脱硫废

水总铊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法释〔2016〕29号）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染

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由于《钢

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未规定废水总铊排放限值，导致钢铁工业铊排

放的监测、环境监管和污染防治缺乏依据。

为推进系列涉铊重点行业总铊排放标准修改单制定工作，加强钢铁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治

理和排放控制，防范环境风险，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
13号）文件精神，参照钢铁系列排放标准（7项）实施评估结论，有必要制定《钢铁工业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修改单，增加废水中总铊污染物的控制要求。《钢铁工

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中增加废水总铊排放限值，将为钢铁工业铊排放的

监测、环境监管和污染防治提供依据。

3 我国钢铁工业概况

3.1 行业发展现状

钢铁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是实现工业化的支撑产业，是技术、资金、资源、

能源密集型产业。长期以来，钢铁工业为国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原材料保障，有力支撑了相

关产业发展，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粗钢产量连续 15年
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全球产业链最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有效支撑了下游用钢行业和国民经

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2018年，钢铁行业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市场秩序明显改

善，全行业经济效益创历史最好水平。2018年我国生铁、粗钢和钢材（含重复材）产量分

别为 7.71亿吨、9.28亿吨和 11.06亿吨，同比分别增加 3.0%、6.6%和 8.5%，粗钢产量创历

史新高。华北、华东地区粗钢产量共占全国总产量的 66%。

截至 2020年 2月 22日，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显示，钢铁行业（不含铁合金冶

炼和黑色金属铸造）已核发排污许可证 3910家，其中长流程企业 466家，炼铁企业 233家，

炼钢企业 121家，其他大多为独立轧钢企业。

3.2 生产原料

2018年，我国铁矿石折合成品矿表观消费量约 12.7亿吨，同比增加约 4000万吨，增长

3.2%，占世界铁矿石消费量的 60%左右。我国铁矿石储量丰富，据原国土资源部数据，2016
年底，我国已发现铁矿产地 4735处，保有查明铁矿石资源储量 840.6 亿吨，其中基础储量

201.2亿吨，平均铁品位 31.5%。尽管我国钢铁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与钢铁生产密

切相连的铁矿石原料供应保持稳定，但铁矿原料供给不平衡矛盾，国内铁矿只达到全国钢铁

工业所需铁矿石量的 11%，供给量远远不能满足我国钢铁工业的需求。2018年我国铁矿石

原矿累计产量 7.63亿吨，累计下降 3.1%。国内矿含硫一般在 0.1～0.6%；我国进口铁矿石

10.64亿吨，进口铁矿依存度已达到 89%，其中 83%集中在澳大利亚、巴西两个国家，2018
年，我国从两国进口铁矿石数量合计占我国进口总量 85.53%，创历史新高，其中澳大利亚

占比 63.88%，巴西占比 21.95%。国外矿含硫一般在 0.01～0.05%。

3.3 产品与工艺

按照《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6-2012）关于适用范围的规定，本修改单

及编制说明不涉及铁矿采选、焦化、铁合金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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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工业是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其特点是产业规模大、生产工艺流程长。钢铁工业

主要产品有生铁、粗钢和钢材，主要原料为铁矿石，生产一吨粗钢平均使用 1.37吨铁矿石。

钢铁工业生产工艺包含烧结（球团）、炼铁、炼钢及轧钢等一个或多个生产工序。

（1）烧结（球团）

烧结生产即把铁矿、石灰石、煤、除尘灰、轧钢铁皮等含铁原料和燃料、熔剂混合在一

起，利用其中的燃料燃烧，使部分烧结料熔化，从而使散料粘结成块状，并具有足够的强度

和块度的过程。球团生产是把铁精矿等原料与适量的膨润土均匀混合后，通过造球机造出生

球，然后高温焙烧，使球团氧化固结的过程。典型生产工艺见图 1。

图 1 烧结生产工艺

（2）炼铁

高炉炼铁是一个还原过程，主要原料为 Fe2O3或 Fe3O4含量高的铁矿石、烧结矿或球团

矿以及石灰石（调节矿石中脉石熔点和流动性的助熔剂）、焦炭（作为热源、还原剂和料柱

骨架）。在高炉炼铁生产中，高炉是工艺流程的主体，从其上部装入的铁矿石、燃料和熔剂

等向下运动，下部鼓入空气燃料燃烧，产生大量的高温还原性气体向上运动；炉料经过加热、

还原、熔化、造渣、渗碳、脱硫等一系列物理化学过程，最后生成液态炉渣和生铁。典型生

产工艺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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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炼铁生产工艺

（3）炼钢

炼钢生产方法目前主要有转炉炼钢和电炉炼钢两大类。

转炉炼钢以铁水及少量废钢为原料，以石灰（活性石灰）、萤石等为熔剂。铁水和废钢

加入炉后摇直炉体进行吹炼，根据冶炼时向炉内喷吹氧气、惰性气体的部位，可分为顶吹、

底吹转炉和顶底复吹转炉。顶吹就是炉顶吹氧，底吹就是炉底吹氧，顶底复吹是炉顶吹氧、

炉底吹惰性气体（如 Ar、N2等），熔剂等辅料由炉顶料仓加入炉内。转炉吹炼时由于氧气和

铁水中的碳发生化学反应，产生含大量 CO 的炉气（转炉煤气），同时铁水中的杂质与熔剂

相结合生产钢渣。当吹炼结束时，倾倒炉体排渣出钢；出钢过程中向钢包加入少量铁合金料

使钢水脱氧和合金化。为了冶炼优质钢种，将转炉钢水再送精炼装置（如 LF 钢包精炼炉、

RH、VD 真空处理炉等）进行精炼，对钢水进行升温、化学成份调节、真空脱气和去除杂

质等。典型生产工艺见图 3。

图 3 转炉炼钢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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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炉炼钢以废钢为原料，辅助料有铁合金、石灰、萤石等。电炉生产工艺流程为：先移

开电炉炉盖，将检选合格的废钢料由料罐（篮）加入炉内，将炉盖复位，同时将辅助料由高

位料仓通过加料系统经电炉炉盖上的料孔分期分批加入炉内，然后通电开始冶炼。有些电炉

先对废钢进行预热，其方式是利用电炉烟气在炉外预热，或直接在电炉上方设预热罐利用电

炉烟气预热。冶炼结束后出钢，钢水如需精炼，则送精炼装置进行精炼，情况与转炉钢水精

炼相同。典型生产工艺见图 4。

图 4 电炉炼钢工艺

（4）轧钢

按轧制的温度不同，轧钢可分为热轧和冷轧两类。热轧是以钢锭或钢坯为原料，用均热

炉或加热炉加热到 1150～1250℃后，在热轧机上轧制成成品或半成品的钢板、型钢、线材、

钢管等四大类。冷轧是指不经加热的轧制成冷轧板、卷的生产。

4 钢铁工业废水产生及污染治理

钢铁生产过程中的废水主要包括：烧结、球团脱硫废水、炼铁高炉煤气湿法净化系统废

水、炼铁高炉冲渣废水、炼钢转炉煤气湿法净化回收系统废水、炼钢连铸废水、热轧直接冷

却废水、冷轧含酸废水、冷轧含碱废水、冷轧含油、乳化液废水、冷轧含铬废水、全厂综合

污水处理厂废水等。

钢铁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废水来源及主要污染物情况见表 1。
表 1 钢铁工业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及污染治理工艺

生产工序 废水类别 污染物种类 污染治理工艺

烧结、球团 脱硫废水 pH、SS、COD、石油类、重金属等 絮凝沉淀

高炉炼铁

煤气湿法净

化系统废水

SS、COD、挥发酚、总氰化 物、

重金属等
絮凝沉淀

冲渣废水 SS、挥发酚、总氰化物等 絮凝沉淀

转炉炼钢

煤气湿法净

化回收系统

废水

SS、氟化物等 絮凝沉淀

连铸废水 SS、COD、石油类等 除油+沉淀+过滤

热轧
直接冷却废

水
SS、COD、石油类等

除油+沉淀+过滤或稀

土磁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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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序 废水类别 污染物种类 污染治理工艺

冷轧

含酸废水 pH、COD、氟化物等 中和+曝气+絮凝沉淀

含碱废水 pH、COD、石油类等 中和+曝气+絮凝沉淀

含油、乳化液

废水
pH、COD、 石油类等

超滤+曝气（或生化）+
沉淀（或过滤）

含铬废水 六价铬、总铬等
化学还原沉淀 +絮凝

沉淀

全厂综合污

水处理厂废

水

综合污水处

理厂废水
COD、SS等 预处理+深度处理

5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5.1 国内外相关涉铊标准

国内外涉及水中铊含量的环境质量标准或排放标准较少，美国、德国、俄罗斯以及我国

相关标准限值见表 2。

表 2 国内外相关标准涉铊限值

序

号

国家或

地区
标准名称 标准限值（μg/L） 排放监控位置

一、水质基准与水质标准

1 美国 水质基准（保护人体健康）
0.24（摄入水和生物）

0.47（仅摄入生物）

2 美国 饮用水水质标准
2.0（饮用水最高允许值）

0.5（饮用水最安全阈值）

3 加拿大 水生生物基准 0.8
4 俄罗斯 饮用水卫生标准（2002年） 0.1

5 中国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0.1（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地表水源地特定项目标

准限值）

6 中国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2006） 0.1

7 中国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 14848-2017）
≤0.1（I类、II类、III类）；

≤1（IV类）；＞1（V类）；

8 上海
《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DB 31/T1091-2018） 0.1

二、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9 中国

《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 31573-2015）
5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

放口

10 中国湖

南

《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标

准》

（DB 43/968-2014）
5 总排放口

11 中国广

东

《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标

准》

（DB 44/1989-2017）

5（现有企业）

2（新建企业）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

放口；总排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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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国家或

地区
标准名称 标准限值（μg/L） 排放监控位置

12 中国江

苏

《钢铁工业废水中铊污染物

排放标准》（DB
32/3431-2018）

2 车间或生产设施废

水排放口

13 中国上

海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31/199-2018）

5（向敏感水域直接排

放）；300（向非敏感水

域直接排放；间接排放）

总排放口

14 中国江

西

《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标

准》

（DB 36/1149-2019）
5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

放口；总排放口

注：上海地标 DB 31/199-2018定义敏感水域为“本市 GB 3838中 Ⅲ类环境功能及以上

水域、GB 3097中第二类环境功能及以上海域，包括国家和上海市规定的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水域以及其它重点生态保护和建设区”。

5.2 国家环境监测标准匹配分析

当前我国废水中铊污染物浓度的监测方法标准共 2个。

《水质 铊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48-2015）适用于氯离子浓度低于

1.2 g/L 水样测定，钢铁脱硫废水氯离子浓度过高时（钢铁工业烧结机烟气中通常含有氯化

氢（HCl），氯离子在吸收塔内不断富集，氯离子含量较高（石膏浆液中氯离子浓度高达 20
g/L）），由于难以有效屏蔽干扰则不适用。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适用范围可满足钢

铁工业废水总铊测定需求。

两种监测方法铊元素检测相关参数见表 3。
表 3 两种监测方法铊元素检测相关参数

6 修改单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6.1 标准修改单制定的原则

（1）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钢铁行业总铊排放控制要求的确定首先从保护公众健康需求出发，充分结合铊的水质基

准，限值执行后有效防范与化解钢铁行业涉铊水环境风险，保障水生态环境安全。具体以企

业废水从总排口排入环境水体后，不影响环境质量为底线。

（2）匹配行业发展形势

结合我国钢铁行业发展现状，根据我国钢铁行业产业密度、分布特点等因素，以及湖南、

广东、江苏、江西等地标对钢铁行业的管控情况，确定标准限值设定的宽严程度。

（3）实现技术经济可行

作为国家排放标准，限值确定应当考虑治理技术及稳定达标的水平，以及企业的经济承

受能力。以企业总排口底线值作为车间排口的最严值，以企业总排口底线值乘以厂内稀释比

监测方法标准 适用范围 检出限（μg/L） 测定下限（μg/L）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

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适用于地表水、地下

水、生活污水、低浓度

工业废水中铊的测定

0.02 0.08

水质 铊的测定 石墨炉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
748-2015））

适用于地表水、地下

水、生活污水和工业废

水中铊的测定

直接测定 0.83 3.3

沉淀富集 0.0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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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车间排口的最宽值，结合技术经济分析在此浓度范围内合理论证限值。

（4）协调法律法规标准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2-2018)《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号）等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标

准规范为依据，在 GB 13456-2012适用范围内制定修改单。

6.2 标准修改单制定的技术路线

图 5 标准修改单制定技术路线

7 主要技术内容

7.1 我国钢铁工业废水铊污染物产生特点、环境影响分析及治理技术

7.1.1 含铊废水产生来源及特点

铊在地壳中高度分散，通常以伴生元素方式存在于其他金属矿或非金属矿矿床内。铊具

有低温成矿亲硫特性，往往含硫量高的矿石含铊量也高，因此，铊在硫化矿物中相对富集。

钢铁行业的主要原料铁矿石虽是氧化矿物，但仍伴生一定量的硫，因此也伴生铊。调研钢铁

企业铁矿石混合料含硫量为 0.06%左右，调研企业铁矿石混合料铊含量在 0.6～2.3 mg/kg。
烧结过程铁矿石中的铊经高温挥发进入烟气中，烟气中的铊大部分会进入除尘灰富集，调研

企业除尘灰铊含量在 1.8～5.4 mg/kg。钢铁企业根据各种除尘灰量和成分，结合烧结其他原

料的条件，对除尘灰进行配比混合，在一定水分的条件下将混合除尘灰造球，供给烧结二次

混合机，除尘灰的再利用也是烟气中铊的来源之一。

烧结烟气除尘后仍保留在烟气中的铊，烟气脱硫环节若采用湿法脱硫，烟气中的铊绝大

部分会进入喷淋液中，铊污染物随着喷淋液的循环使用而逐步富集，形成较高浓度的含铊脱

硫废水。目前国内已建成的钢铁厂烧结烟气脱硫装置有湿法、半干法和干法三种，湿法脱硫

技术主要有石灰石/石灰-石膏法、氨法、氧化镁法、双碱法，半干法脱硫技术主要有循环流

化床法、旋转喷雾干燥法（SDA法），干法脱硫技术主要有活性炭吸附法，各种脱硫工艺中

以石灰石/石灰-石膏法湿法脱硫为主。根据 2015 年环境统计，全国钢铁企业 597 家，烧结

机脱硫占比 62.5%，湿法脱硫占比 70%。因我国钢铁行业正在开展超低排放改造，湿法脱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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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或逐步降低。

根据湖南、广东、江苏、广西、河南等省份钢铁工业企业调研以及文献分析情况（其中

广西、河南未制定地标），调研的 45家钢铁企业（其中 28 家采用湿法脱硫），42个脱硫废

水样品总铊产生浓度在 0.00014～13.45 mg/L，平均值为 1.56 mg/L，超过 0.005 mg/L样品数

占 95%。

7.1.2 含铊废水环境影响分析

铊及硫酸铊、乙酸铊、氯酸铊等 15种铊化合物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序

号 2103），但仅硫酸铊为剧毒化学品。铊的无机盐化合物较铅、汞、镉、锑等重金属的无机

盐化合物毒性更大，相关数据见表 4。含铊废水若未经有效处理即排入环境，将对公众健康

与生态环境安全造成威胁。铊可经呼吸道、消化道及皮肤吸收，人摄入过量的铊便会中毒，

出现脱发、头晕等一系列症状。

铊对植物的毒性远大于铅、镉、汞等其他重金属。在植物中，铊与钾存在拮抗作用，一

旦铊取代了钾，植物就会受到巨大危害。

表 4 几种重金属无机盐半致死剂量比较

化学品 半致死剂量（经口）（LD50，mg/kg） 实验对象

硝酸铊-TlNO3 15 小鼠

硝酸汞-Hg(NO3)2 26 小鼠

硝酸镉-Cd(NO3)2 47 小鼠

三氯化锑-SbCl3 525 大鼠

7.1.3 含铊废水处理技术

（1）含铊废水处理技术

含铊废水处理技术主要有氧化-絮凝沉淀法、吸附法等。相关专利技术、文献研究和工

程实例均较多。

1）相关专利和文献

我国总铊废水处理的发明专利和期刊文献较多。典型除铊技术主要包括氧化-絮凝沉淀、

吸附法和氧化-絮凝沉淀-吸附等种类，处理后出水浓度均低于 5 μg/L，详见表 5。
表 5 专利、文献中的典型废水铊污染治理技术

序号 处理技术
进水浓度

（μg/L）
出水浓度

（μg/L） 发明专利号或期刊文献名称

1 磁铁粉吸附 6600 ＜5 CN 107381926A
2 氧化+絮凝沉淀+活性炭吸附 45 ＜2 CN 106946311A
3 氧化+絮凝沉淀+树脂吸附 18160 ＜5 CN 106145451A
4 电化学絮凝沉淀 431 ＜2 CN 106186460A
5 氧化+沉淀+混凝+吸附 50以下 ＜2 CN 104528985A
6 投加除铊专用药剂 4820 ＜5 含铊废水污染及其治理技术

7 投加除铊专用药剂+絮凝沉淀 13450 ＜2 含铊污染废水处理技术的现

状及研究

2）相关工程实例

湖南、广东、江苏等省份地方标准发布实施后，各地钢铁企业较为关注含铊废水的处理，

根据调研情况，部分钢铁企业采用干法或半干法脱硫，未建设含铊废水处理设施，仅部分采

用湿法脱硫的钢铁企业建成了含铊废水处理改造工程。除钢铁企业以外，铅锌冶炼、硫铁矿

采选等行业企业也陆续建成含铊废水处理设施。已建成运行的含铊废水处理工程主要采用沉

淀、氧化、吸附等工艺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组合。调研到的含铊废水处理钢铁行业企业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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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见表 6。
表 6 钢铁行业含铊废水处理工程实例

企业编号 处理技术 进水浓度（μg/L） 出水浓度（μg/L）
企业 1 硫化沉淀+氧化+吸附 80～200 ≤5
企业 2 硫化沉淀+氧化+吸附 800～4000 ≤5

企业 3 絮凝沉淀+氧化+铁碳吸

附+纳米过滤
1360 ≤2

企业 4 硫化沉淀+絮凝沉淀 1000～3000 ≤2

（2）钢铁工业含铊废水处理技术分析

钢铁工业烧结脱硫废水中一价铊和三价铊均存在，钢铁工业烧结脱硫废水处理可采用

“沉淀+氧化+吸附”的三级处理技术路线。具体为第一级处理利用 Tl+的强亲硫性以及 Tl2S的

沉淀溶度积很小的特点，在含铊废水中加入可溶性硫化物，可使其中的 Tl+与 S2-作用并较完

全地生成 Tl2S沉淀。硫化沉淀后，通过向废水添加适当的絮凝剂，使沉淀物之间产生絮凝

作用，进一步除铊。第二级处理加入氧化剂在空气搅拌作用下使水中一价铊氧化成三价铊。

第三级处理采用吸附剂进一步除铊。实践中，可结合企业现有废水处理工艺、铊进水浓度等

具体情况，灵活设计废水处理设施除铊改造方案。

7.2 钢铁工业废水铊污染物监控位置

《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945.2-2018）规定：“对于毒性强、环境危

害大、具有持久性和易于生物富集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设在含有此类水污染

物的污水与其他污水混合前的车间或车间预处理设施出水口”。铊及其化合物毒性较高，为

避免稀释排放，本修改单规定废水中总铊的监控位置为“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7.3 钢铁工业废水铊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确定

本修改单限值制定主要出于以下几个考虑：

一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钢铁工业含铊废水排

放威胁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和消费国，产业密度较高，

含铊废水排放环境风险较大，排放控制要求不宜放宽。

二是以企业废水从总排口排入环境水体后不危及公众健康、不影响水生态环境质量为底

线，综合中国、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的水环境质量标准、饮用水卫生标准、水质基准等数

据（见表 2），按排放标准取质量标准或基准数据的 5～20倍取值，可以得到企业总排口底

线值为 2 μg/L（中国，饮用水水源）、5 μg/L（美国，水质基准）、16 μg/L（加拿大，保护水

生生物水体）。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不得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设置排污口，但考

虑到水的流动性使得不同水体相互影响，综合分析企业总排口总铊排放浓度不宜超过 5
μg/L。

三是从排水量来看，仅有烧结（球团）工序的钢铁非联合企业，含铊废水车间排口（烧

结脱硫废水）水量占总排水量的 80%，厂内稀释比为 1.25倍。钢铁联合企业以及既有烧结

（球团）工序也有其他工序的钢铁非联合企业，含铊废水车间排口（烧结脱硫废水）水量占

总排水量的 10%~0.5%，厂内稀释比最小为 10倍。根据“总排口”总铊排放管控要求以及稀

释比推算，钢铁联合企业以及既有烧结（球团）工序也有其他工序的钢铁非联合企业“车间

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排放限值可在 5 μg/L～50 μg/L中选择确定，仅有烧结（球团）工序

的钢铁非联合企业“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排放限值可在 5 μg/L～6 μg/L中选择确定。

四是湖南、广东、江苏、江西等省份均出台地方标准控制总铊排放限值（见表 2），同

时兼顾水环境风险防范与钢铁工业污染状况及治理能力。湖南、广东、江苏等省份钢铁企业

实施地方标准情况良好，多对含铊废水单独采用“沉淀+氧化+吸附”处理技术路线。根据调研，

处理后总铊浓度可达到 5 μg/L 以下，但达标稳定性随着浓度限值降低而降低，且运行成本

随着浓度限值降低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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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将钢铁联合企业以及既有烧结（球团）工序也有其他工序的钢铁非联合企业车间

排口废水总铊浓度限值确定为 50 μg/L，仅有烧结（球团）工序的钢铁非联合企业车间排口

废水总铊浓度限值确定为 6 μg/L。

7.4 钢铁工业废水铊污染物监测方法

本修改单总铊浓度监测方法标准确定为《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HJ 700-2014），其规定的铊元素检出限和测定下限均低于本修改单确定的排放限值。

根据调研情况，采用该方法委托监测废水中总铊的费用均值为每份样品 150元。该方法可一

次进样同时测定多种金属元素，在同时委托监测多种金属元素情况下，单个元素监测费用会

降低。

8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对比分析

8.1 与国外相比

国外无钢铁行业相关排放标准，无可比对象。国外主要依托排污许可实施排放管控，确

定排污许可限值时，往往一方面以排放标准为依据，一方面以环境质量目标反推排放限值为

依据，二者取严作为许可限值。由于我国排污许可刚刚发展，为防范环境风险，我国有毒污

染物的排放控制仍主要通过排放标准与质量进行衔接。

8.2 与国内相比

目前，我国仅无机化学工业排放标准规定了废水总铊排放限值，与其相比，本修改单限

值略宽松。主要原因是无机化学工业车间排口以总排口底线值为车间排口浓度限值，未考虑

厂内稀释比。本修改单进行了技术经济对比分析，进一步提高了可行性。

我国多个省份制定出台了总铊地方排放标准。与其相比，本修改单限值与湖南地标相持

平，略宽于广东、江苏、江西地标。这些省份由于涉铊产业相对较多，为保障环境质量，采

取了更严格的排放限值。上海地标 DB 31/199-2018中规定，如国家或地方出台含铊的行业

排放标准，应执行行业排放标准。因此，上海地标与本修改单不具可比性。

9 实施本修改单的环境、社会效益和实施成本分析

执行本修改单限值后，可有效避免钢铁行业高浓度含铊废水排放引发地表水铊浓度异常

事件发生，防范环境风险，保障公众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有助于推动我国钢铁工业的技术

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按 2015年环境统计中全国钢铁行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3476家、

废水年排放量 9.1159亿吨/年，其中有烧结机或球团设备的钢铁企业 597家，按湿法脱硫企

业比例 70%、脱硫废水占全厂废水 0.5%、废水平均铊污染物浓度 1.56 mg/L计，年排放铊为

854.84 kg，若按照本标准修改单中钢铁行业铊的排放浓度最大限值为 50 μg/L计算，年排放

铊仅为 27.40 kg，铊年减排量高达为 827.44 kg。因此，本修改单具有良好的环境、社会效益。

调研结果表明，根据铊污染物进水浓度、废水处理原有工艺和设备、废水处理工艺等不

同，废水处理设施吨水（每日）改造费用在 9055～20833元之间，对于仅有烧结（球团）工

序的钢铁非联合企业排放限值为 6 μg/L，运行费用（药剂+能耗+污泥处置）吨水（每日）增

加值在 16.6～32 元之间，对于钢铁联合企业以及既有烧结（球团）工序也有其他工序的钢

铁非联合企业排放限值为 50 μg/L，运行费用（药剂+能耗+污泥处置）吨水（每日）增加值

在 12.6～28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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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施本修改单的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湖南、广东等省份的废水铊污染治理技术应用和工程实例较多。多数通过改造

现有含重金属废水处理设施即可实现达标排放。

分别对总铊排放限值设为 5 μg/L和 50 μg/L进行经济分析。经调研，达到两个限值的处

理设施改造成本相同，全国钢铁工业环保投资约增加 1.0～1.8亿元。但增加的运行成本（药

剂+能耗+污泥处置）有所差别，限值为 5 μg/L时，全国年运行成本约增加 0.09～0.18亿元，

占行业总成本的 0.00025%；限值为 50 μg/L时，全国年运行成本约增加 0.07～0.15亿元，占

行业总成本的 0.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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